
 

公教人員保險監理委員會組織規程修正總說明 

公教人員保險監理委員會組織規程（以下簡稱本規程）自四十七年八

月八日訂定施行後，曾歷經多次修正，最近一次係考試院與行政院於九十

八年十一月十八日會銜修正發布。茲因行政院組織改造，本規程第二條部

分推派政府代表之行政機關名稱已有變更；復以有關公教人員保險(以下簡

稱公保)給付爭議事項所提起之訴願案件，係由銓敘部訴願審議委員會審

議，至於公保失能給付之認定疑義，係由承保機關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教保險部(以下簡稱臺銀公保部)委託專科醫師協助審查及認定，本規程

組設法律顧問會議之規定與目前狀況亦有未合。另公教人員保險監理委員

會（以下簡稱本會）委員會議召開時得邀請顧問列席。爰配合組織及實務

運作現況，修正本規程。本次共計修正七條條文，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修正部分推派政府代表之行政機關名稱。復以

九十八年十一月十八日修正施行前原聘任委員任期之過渡規定已無續

留必要，予以刪除。（修正條文第二條） 

二、公保各項給付爭議事項所提起之訴願案件，係由銓敘部訴願審議委員

會辦理，至於公保失能給付之認定疑義，係由臺銀公保部委託專科醫

師協助審查及認定，是本會已無掌理相關爭議之審議事項，且實務上

亦無組設法律顧問會議之需求，爰刪除有關法律顧問會議掌理事項、

組設、運作程序及出席會議人數之相關規定。（修正條文第三條、第四

條、第六條及第九條） 

三、本會之委員及顧問均為無給職，但得依規定支給兼職費及交通費，為

期明確，爰修正相關規定。（修正條文第七條） 

四、本會得聘顧問但未組設法律顧問會議，爰修正委員會議召開時得邀請

顧問列席。（修正條文第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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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教人員保險監理委員會組織規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規程依公教人員  

保險法第四條第二項規定

訂定之。 

第一條  本規程依公教人員  

保險法第四條第二項規定

訂定之。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公教人員保險監理  

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置主任委員一人，由銓敘

部部長兼任，綜理會務，

並置委員二十一人；其名

額分配如下： 

  一、政府代表七人：由財

政部、教育部、審計

部、行政院主計總

處、行政院人事行政

總處各遴派一人；地

方政府二人，由銓敘

部協調地方政府輪流

推派。 

  二、專家學者六人：由銓

敘部遴聘專家四人及

學者二人擔任之。 

  三、被保險人代表八人：

由中華民國全國公務

人員協會及中華民國

全國教師會各推派二

人；其餘代表洽請有

關機關遴送銓敘部核

定聘任。 

      前項委員之聘期為二

年，期滿得續聘之。但由

機關或團體遴派（送）、推

派出任者，應隨其本職異

動或退出該團體而更替。 

       

第二條  公教人員保險監理  

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置主任委員一人，由銓敘

部部長兼任，綜理會務。

並置委員二十一人；其名

額分配如下： 

  一、政府代表七人：由財

政部、教育部、審計

部、行政院主計處、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各

遴派一人；地方政府

二人，由銓敘部協調

地方政府輪流推派。 

  二、專家學者六人：由銓

敘部遴聘專家四人及

學者二人擔任之。 

  三、被保險人代表八人：

由中華民國全國公務

人員協會及中華民國

全國教師會各推派二

人；其餘代表洽請有

關機關遴送銓敘部核

定聘任。 

      前項委員之聘期為二

年，期滿得續聘之。但由

機關或團體遴派（送）、推

派出任者，應隨其本職異

動或退出該團體而更替。 

      本規程於中華民國九

十八年十一月十八日修正

施行前聘任之委員，得占

其所代表機關依第一項遴

一、本條修正第一項及刪除

第三項。 

二、第一項酌作文字修正；

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

修正第一款政府代表之

行政機關名稱。 

三、第三項九十八年十一月

十八日修正施行前原聘

任委員任期之過渡規

定，已無續留必要，爰

予以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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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送）、推派名額及專家

學者名額，任至九十九年

五月十九日止，出缺後之

名額，應依第一項規定遴

派（聘、送）、推派，任至

本規程九十八年十一月十

八日修正施行後之首聘委

員聘期屆滿日止，不適用

前項聘期之規定。 

第三條   本會掌理事項如

下：     

  一、關於保險年度業務計

畫及業務報告之審議

事項。 

  二、關於保險預算、結算、      

決算之審議及考核事

項。 

  三、關於保險準備金管理

運用狀況之審核事

項。 

  四、關於保險業務、財務、      

會計之稽核及檢查事

項。 

  五、關於保險法規、保險

費率及保險業務興革

之研究建議事項。 

  六、其他有關保險業務之

監督及考核事項。 

第三條   本會掌理事項如

下：     

  一、關於保險年度業務計

畫及業務報告之審議

事項。 

  二、關於保險預算、結算、      

決算之審議及考核事

項。 

  三、關於保險準備金管理

運用狀況之審核事

項。 

  四、關於保險業務、財務、      

會計之稽核及檢查事

項。 

  五、關於保險各項給付及

其他爭議之審議事

項。 

  六、關於保險法規、保險

費率及保險業務興革

之研究建議事項。 

  七、其他有關保險業務之

監督及考核事項。 

一、本條刪除第五款，其餘款

次遞移。 

二、有關公教人員保險(以下

簡稱公保)各項給付爭

議事項所提起之訴願案

件，係由銓敘部訴願審

議委員會辦理，至於公

保失能給付之認定疑

義，係由承保機關臺灣

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公教

保險部委託專科醫師協

助審查及認定，是公教

人員保險監理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已無掌

理相關爭議之審議事

項，且實務上亦無組設

法律顧問會議之需求，

爰刪除該款職掌業務。 

 

第四條  本會為推展會務需  

要，設業務監理組及財務

監理組。 

      業務監理組掌理事項

如下： 

  一、關於保險法制研究及

業務興革建議之擬議

第四條  本會為推展會務需  

要，設業務監理組及財務

監理組。 

      業務監理組掌理事項

如下： 

  一、關於保險法制研究及

業務興革建議之擬議

一、本條修正第二項第三款。 

二、本規程第三條本會職掌

事項，業將公保各項給

付及其他爭議之審議事

項予以刪除，且實務上

亦無組設法律顧問會議

之需求，爰刪除該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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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二、關於保險業務檢查計

畫及報告之擬議事

項。 

  三、關於本會委員會議之

議事事項。 

  四、關於本會文書之收發、

登記、繕校、印信典

守、財務保管、出納及

檔案管理等事項。 

  五、其他有關保險業務監

理、考核之簽辦及交

辦事項。 

      財務監理組掌理事項  

如下： 

  一、關於保險財務研究與

建議之擬議事項。 

  二、關於保險預算、結算、      

決算及有關財務報告

之初審意見、議案說

明及其他議事事項之

擬辦事項。 

  三、關於保險財務、會計

及相關帳冊憑證之檢

查及報告之擬議事

項。 

  四、關於保險準備金管理

運用狀況初審意見之

擬辦事項。 

  五、其他有關保險財務監

理、考核之簽擬及交

辦事項。 

事項。 

  二、關於保險業務檢查計

畫及報告之擬議事

項。 

  三、關於本會委員會議及

法律顧問會議之議事

事項。 

  四、關於本會文書之收發、

登記、繕校、印信典守、

財務保管、出納及檔案

管理等事項。 

  五、其他有關保險業務監

理、考核之簽辦及交

辦事項。 

      財務監理組掌理事項  

如下： 

  一、關於保險財務研究與

建議之擬議事項。 

  二、關於保險預算、結算、      

決算及有關財務報告

之初審意見、議案說

明及其他議事事項之

擬辦事項。 

  三、關於保險財務、會計

及相關帳冊憑證之檢

查及報告之擬議事

項。 

  四、關於保險準備金管理

運用狀況初審意見之

擬辦事項。 

  五、其他有關保險財務監

理、考核之簽擬及交

辦事項。 

關法律顧問會議之議事

事項。 

       

       

 

第五條  本會置執行秘書一  

人，承主任委員之命，處

理本會事務，並置組長二

人及工作人員若干人。 

      前項人員由銓敘部於

第五條  本會置執行秘書一  

人，承主任委員之命，處

理本會事務。並置組長二

人及工作人員若干人。 

      前項人員由銓敘部於

第一項酌作文字修正。 

 



4 
 

法定員額內調兼之。 法定員額內調兼之。 

第六條  本會主任委員得酌  

聘法律、財務、保險、企

業管理等專家為顧問；聘

期二年，期滿得續聘。 

       

 

第六條  本會主任委員得酌  

聘法律、財務、保險、企

業管理等專家為顧問；聘

期二年，期滿得續聘。 

      本會並設法律顧問會

議，由主任委員聘請其中

一人為主席，審議保險各

項給付及其他爭議事項。 

      審議案件經會議所為

審議結果之決議，應由會

議主席作成報告，送由本

會函送銓敘部辦理。 

一、本條刪除第二項及第三

項。 

二、本規程第三條本會職掌

事項，業將公保各項給

付及其他爭議之審議事

項予以刪除，且實務上

亦無組設法律顧問會議

之需求，爰刪除有關法

律顧問會議之組設及運

作程序等規定。 

 

 

 

第七條  本會委員及顧問均  

為無給職。但得依規定支

給兼職費及交通費。 

 

第七條  本會委員及顧問均  

為無給職。但得依規定支

給交通費。 

本會委員及顧問均為無給

職，除交通費外，並依行政

院訂定之「軍公教人員兼職

費支給表」規定支給兼職

費，為期明確，爰予修正。 

第八條  本會委員會議每三  

個月舉行一次；必要時得

召開臨時會議。 

      前項會議由主任委員

擔任主席；主任委員不能

出席時，得指定委員一人

代理之。 

      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會

議時，除專家學者之委員

及主任委員外，其餘委員

得依事先指定出席會議之

代理人順位，授權同一團

體或機關之其他相當層級

人員代理出席；其代理人

至遲應於開會前一日通知

本會。 

      本會委員會議召開

時，得邀請顧問、承保機

關主管人員及有關機關人

第八條  本會委員會議每三  

個月舉行一次；必要時得

召開臨時會議。 

      前項會議由主任委員

擔任主席；主任委員不能

出席時，得指定委員一人

代理之。 

      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會

議時，除專家學者之委員

及主任委員外，其餘委員

得依事先指定出席會議之

代理人順位，授權同一團

體或機關之其他相當層級

人員代理出席；其代理人

至遲應於開會前一日通知

本會。 

      本會各項會議召開

時，得邀請承保機關主管

人員及有關機關人員列

一、本條修正第四項。 

二、本會主任委員得聘顧問

，但未組設顧問會議，

爰修正第四項規定，委

員會議召開時得邀請顧

問列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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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列席。 席。 

第九條  本會委員會議召開  

時，須有委員二分之一以

上之出席。決議事項應經

出席人員過半數同意行

之，可否同數時，取決於

主席。 

      本會委員會議決議事

項應送請銓敘部核定執行

之。 

第九條  本會各項會議召開  

時，須有委員或顧問二分

之一以上之出席。決議事

項應經出席人員過半數同

意行之，可否同數時，取

決於主席。 

      本會委員會議決議事

項應送請銓敘部核定執行

之。 

一、本條修正第一項。 

二、本會僅有委員會議定期

開會，爰刪除「顧問」

一詞。 

 

 

第十條  本會經費由銓敘部  

編列預算。 

第十條  本會經費由銓敘部  

編列預算。 

本條未修正。 

第十一條  本規程自發布日

施行。 

第十一條  本規程自發布日

施行。 

本條未修正。 

 


